附件1：

2025年度柳州市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房屋市政类项目联合专项整治情况分析报告

根据《2025年度柳州市公共资源交易领域联合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柳政管发〔2025〕14号）要求，市政管办联合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水利局、市林业和园林局及市农业农村局于2025年11月开展公共资源交易领域联合专项整治，现将房屋市政类项目联合专项整治情况通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此次联合专项整治从广西综合评标专家库中随机抽取8名评标专家组成检查组，对房屋市政类项目进行随机抽查，检查形式为集中查阅项目招标投标、施工、结算全过程存档文件及查看评标过程视频，共抽检项目28个，发现存在评标现场管理、项目标后管理、项目档案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已督促招标人及招标代理单位严格落实责任进行核实、整改。

二、检查情况及主要问题
（一）招标投标关键载体、关键环节方面。对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房屋市政工程建设项目的招标公告、招标文件、开标评标资料、评标现场视频、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等招投标关键载体进行核查，招标单位在招标过程中认真履行招标人主体责任；招标代理机构按照法定流程开展代理工作，招标程序规范；评标专家按照评标办法评审。所抽查项目均按要求使用自治区招标文件范本，未发现将国家已经明令取消的资质资格作为投标条件、加分条件、中标条件等排斥和限制竞争的行为。检查发现2个项目用地手续未及时补交，1个项目发布中标公告后未在规定时限发布中标通知书。
（二）合同履行环节方面。所抽检项目建设单位均与中标人签订合同，项目实施过程中按照工程质量标准、合同约定的工期组织实施。检查发现三个项目存在招标文件和签订合同中履约保证金前后约定不一致的情况。
（三）监管服务环节方面。行政监督部门依法维护招标人、投标人的在招投标活动中合法权益，对投诉事项及时受理、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答复。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对开评标场管理规范，进行全程音视频记录。检查发现在评标过程中存在评标专家同时离开评标室情形。
三、下一步工作要求

房屋市政类项目招标投标活动各方主体要仔细对照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认真分析和查找原因，举一反三，提高招投标工作质量。建设单位要切实落实招标人主体责任，加强项目全周期管理；招标代理机构要加强法规制度学习和业务技能提升；评标专家要强化评标纪律，严格遵守评标区域管理规定；监管服务部门完善制度、设施，维护我市建筑市场秩序公平公正。



